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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法职责
	执法依据
	执法权限
	执法程序

	执法类型
	事项名称
	
	
	

	行政处罚
	对有关单位或个人违反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工作相关规定行为的处罚
	【行政法规】《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2018年6月国务院令第701号）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
	法定本级
	立案→调查取证→立案审查、法制审核→行政处罚告知→告知书送达→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结案归档

	行政检查
	对医疗机构执业行为的监督检查
	.【行政法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1994年2月国务院令第149号，2016年2月修改）第四十条
	法定本级
	启动检查→事先告知→现场检查→处理决定→复查与归档

	行政强制
	发现可能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公共饮用水源、食品以及相关物品，如不及时采取控制措施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暴发、流行的，应当采取封闭公共饮用水源、封存食品以及相关物品或者暂停销售的临时控制措施，并予以检验或者进行消毒处理。
	【法律】《传染病防治法》（1989年2月通过，2025年4月第二次修订）第九十五条
	[bookmark: _GoBack]法定本级
	实施前报告与批准→出示执法证件→通知当事人到场→听取陈述和申辩→制作现场笔录→采取强制措施→规定期限内作出相应处理（解除、没收等）



